
鬥

英

申
小
學
校
師

培
訓

第
 
節

師
資

培
訓

之
一

般
概

況

 培
養

足
夠

公
立

教
育

系
統

所
需

之
師

資
為

教
育

科
學

部
長

之
主

要
權
責

之
一

。
一

九
四
四

教
育

 法
案

明
載

教
育

科
學

部
長

應
作

適
當

之
安

排
提

供
師

資
培

訓
所

需
之

設
施
，

並
指
示

地
方

教
育
行

政

 機
關

設
置

、
維

持
或

支
助

所
需

之
師

資
培

訓
 。
戰
前
英
國
師
範
學
院

規
模
均
甚

小
，
大

多
為

住

 宿
學

院
與

單
性

學
校

，
．
在
八
三
所
學
院
中
，
五
四
所
為
私
人
辦
理
，
四
分

之
三
之

學
校
學
生

人
數
尚

 不
及

一
五

0
人

。
自

二
次

世
界

大
戰

以
來

之
卅

餘
年

中
師

資
培

訓
主

要
係

由
大

學
與

教
育

學
院

負
責

 ，
為

有
效

培
育

各
類

師
資

，
在

大
學

之
領

導
下

設
置

地
匣

師
資

培
訓

組
織

︵
卜
r
 
e
a
 
 
 
 
T
r
a
 
i
 
n
 
i
n
叭

 O
r
g
a
n
i
Z
a
二

O
n
 
︶

。
此

一
組

織
之

成
員

包
括

該
地

區
之

大
學

，
認

可
之

師
資

培
訓
機

構
，

地
方
教

育

 局
與

教
師

代
表

。
大

學
副

校
長

為
此

一
組

織
之

當
然

主
席

。
為

達
成

地
區
師

資
培

訓
組

織
所
擔

負
之

 任
務

，
各

大
學

乃
設

置
教

育
研

究
所

︵
︵

I
n
S
t
i
t
U
t
e
 
O
f
 
E
d
U
C
a
二

O
n
 
︶

o
b
其
任

務
包

括
廿

協
調

性
之

行
政

 安
排

，
師

資
培

訓
課

程
與
科
目
之
訂
定
與
主
辦
本
地
區
組
織
各
師
資
培
訓
機

．
構
學

生
之
資
格

考
試
o
h

 □
對

本
地

區
現

任
教

師
與

其
他

教
育

人
員

提
供

訓
練

課
程

︵
包

括
資

格
考

試
課

程
︶
與

會
議

等
三
日

 提
供

專
業

性
圖

書
設

施
丟

凹
促

進
教

育
研

究
與

發
展

。
一

九
七

五
年

時
在

英
格

蘭
有

二
二

個
地

區
師

 資
培

訓
組

織
，

威
爾

斯
設
有
一
個
。
師
資
培
訓
機
構
可
分
為
五
類
：
一
。
大

學
教
育

系
s
 
o
h
二

、
教
育

七
五



七
六

 學
院

言
三

、
技

術
教

 ̂^n呻
 centers    ︶

提
供

師
範

養
成

教
育

 年
制
課
程
。
優
秀
之

證
書

課
程

優
秀

之
學

 Educa皂
on    ︶

   0部

大
部
分
教
育
學

養
專

門
科

目
師

資
之

 技
術

教
育

學
院

、
大

 。
四
所
技
術
教
育
學

 外
，

多
不

招
收

二
五

 在
職

訓
練

課
釋

。
後

術
與

手
工

藝
專

業
資

 劇
與
演
說
。
舞
蹈
、

大
學

教
育

學
系

則
僅

大
學
教
育
系
由

 術
學

院
辦

理
。

三
分

 辦
理

。
由

英
國

教
會

 育
學

院
^
 
e
t
四

、
多

元
技

術
學

院
教

育
系

三
五

、
藝

術
訓

練
中

心
︵

 
 
A
r
t
 
 
 
T
r
a
i
-

 。
其
中
以
教
育
學
院
為
最
多
，
．
約
一
六
0
所
，
主

要
任
務

為
對
非
大

學
畢
業

生

 與
訓

練
。

以
前

係
辦

理
二

年
制

之
教

師
證

書
課

程
。

自
一

九
六

0
年

後
改

為
三

 成
年

學
生

可
將

課
程

濃
縮

為
二

年
，

甚
至

為
一

年
。
自

一
九
六

五
年

起
對
修

讀

 生
．

，
提

供
第

四
年

課
程

，
以

修
讀

新
創

設
之

教
育

學
士

學
位

︵
 
B
a
C
h
e
l
O
r
 
 
 
 
O
f

 分
學
院
亦
提
供
一
年
期
學
士
後
師
資
課
程
。

 院
均
係
培
養
普
通
科
目
教
師
，
且
多
在
小
學
任
教
，
一
九
五
0
與
六
0
年
代
培

 學
院

甚
少

，
但

一
九

七
五

年
以

後
大

部
分

學
院

均
兼
辦

專
門
科

目
師

資
課
程

。

 學
教

育
系

與
藝

術
訓

練
申

心
僅

提
供

專
業

性
訓

練
，

並
以

一
學
年

之
課

程
為
多

 院
以

培
養

擴
充

教
育

所
需

師
資

為
主

，
除

大
學

畢
業
且

具
職
業

與
學

術
資
格

者

 歲
以

下
之

學
生

。
技

術
教

育
學

院
之

課
程

有
一

年
制
職

前
訓
練

與
期

程
不
同

之

 者
以

三
明

治
式

或
休

假
進

修
方

式
修

讀
課

程
。

藝
術
訓

練
中

心
則

招
收
具

有
藝

 格
之

學
生

，
使

成
為

專
門

科
目

教
師

。
若

干
普

通
教
育

學
院
亦

對
在

音
樂
、

戲

 手
工

藝
。

家
政

、
或

農
業

科
學

有
專

業
資

格
之

學
生
提

供
一

年
之

專
科
課

程
。

 招
收
大
學
畢
業
生
，
使
成
為
申
等
學
校
之
專
科
教
師
。

 大
學

辦
理

才
藝

術
訓

練
中

心
四

所
由

大
學

辦
理

，
其
餘

由
藝
術

學
院

或
多
元

技

 之
二

之
教

育
學

院
由

地
方

教
育

局
辦

理
，

其
餘

三
分
之

一
由

民
間

組
織
或

教
會

 辦
理

或
有

密
切

關
係

之
教

育
學

院
有

二
五

所
。

地
方
教

育
局
辦

理
之

教
育
學

院



 	勾
	

 	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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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 
教

師
資

格
之

獲
得

 根
據
^
九
七
五
年
所

頒
擴

充
教

育
規

程
︵

．
F
U
。

。
h
e
r
 
 
 
E
^
U
C
a
．

。
O
n

 ，
其
經
費
係
由
各
教

 予
以
補
助
。
民
間
組

 。
對
其
資
本
支
出
之

 已
達
八
五
%
。
在
經

由
教
育
科
學
部
補
助

 部
負

擔
。

戰
後
至
一
九
七

白
書
頒
佈
後
方
教
育

 學
生
，
並
逐
漸
與
大

校
學
生
人
數
大
量
滅

 其
他

學
校

合
併

，
部

 所
。
其
中
二
五
所
為

 一
．
部
分
與
大
學
有
密

學
系
亦
提
供
師
資
教

 育
局

按
轄

區
內

申
小

學
校

學
生

人
數

比
例

分
攤

，
並
由

教
育
科

學
部

按
照
此

例

 織
辦

理
之

教
育

學
院

，
其

資
木

與
經

常
支

出
亦

由
教

育
科
學
．

部
予
以
部

份
支
助

 補
助
原
為
不
超
過
核
定
支
出
之
五
0
%
，
因
係
採
累
進
辦
法
，
一
九
七
五
年
時

 常
支

出
方

面
，

凡
被

認
可

受
補

助
本

國
學

生
之

學
費
與

部
分
學

生
之

餞
宿
費

均

 。
大

學
教

育
系

與
藝

術
訓

練
中

心
學

生
之

學
費

與
生
活

費
用
亦

均
由

教
育
科

學

 五
年

間
所

有
師

資
培

訓
機

構
均

以
師

資
培

訓
為

唯
一

目
的

。
自
一
九

七
二
年
教

育

 學
院

之
功

能
發

生
巨

大
改

變
，

除
師

資
培

育
外

，
亦
招

收
不
以

教
職

為
職
業

之

 學
脫

離
關

係
，

而
成

為
公

共
高

等
教

育
之

獨
立

機
構
。

另
一
方

面
由

於
中
小

學

 少
，

教
師

需
求

量
亦

趨
減

少
，

部
分

教
育

學
院

必
須
改

變
其
教

學
內

容
，
或

與

 分
則

遭
到

關
閉

之
惡

運
。

至
一

九
七

九
年

時
仍

負
責
師

資
培
訓

之
機

構
僅
九

六

 多
元

技
術

學
院

，
七

一
所

為
高

等
教

育
學

院
、

教
育
學

院
，
或

僅
稱

學
院
。

另

 切
關

係
之

教
育

學
院

則
併

入
有

關
之

大
學

。
此

外
，

尚
有

三
0
所

大
學

之
教

育

 育
課

種
．

，
另

有
三

所
技

術
教

育
學

院
，

辦
理

擴
充

教
育
技
術

科
目
師
資

之
培
訓



七
八

 定
，

合
格

教
師

必
須

獲
得

由
大

學
或

國
家

學
術

資
格

審
查

委
員

會
所

頒
之

教
育

學
士

學
位

或
相

當
資

 格
之

教
育

證
書

，
並

由
教

育
科

學
部

審
查

核
定

。
公

立
申

小
學

校
之

教
師

必
須

由
教

育
科

學
部

核
定

 之
合

格
教

師
擔

任
。

除
若

干
專

業
科

目
如

數
學

與
科

學
外

，
其

餘
新

進
之

教
師

均
必

須
接

受
師

資
專

 業
訓

練
。

擴
充

教
育

學
院

之
師

資
由

技
術

教
育

學
院

培
訓

，
但

目
前

大
部

分
教

師
均

末
接

受
師

資
訓

 練
言

大
學

教
師

則
無

正
式

培
訓

機
構

，
但

很
多

大
學

對
教

師
，

特
別

是
新

聘
之

教
師

提
供

短
期

之
教

 育
課

程
。

中
小

學
校

教
師

資
格

並
無

明
確

之
區

分
，

在
理

論
上

只
要

獲
得

合
格

教
師

資
格

，
均

可
在

 中
小

學
校

任
教

。
但

如
所

接
受

之
師

範
教

育
係

針
對

某
一

年
齡

範
圍

之
兒

童
，

則
只

能
擔

任
此

類
兒

 童
之

教
師

。

 英
．

國
學

生
有

兩
個

．
主

要
途

徑
獲

得
合

格
教

師
資

格
：

 一
、

直
接

修
讀

教
育

學
士

學
位

之
三

年
制

或
四

年
制

課
程

，
入

學
資
格

與
一

般
學

士
學
位

學
生

 相
同

，
帥

需
普

通
教

育
證

濤
考

試
五

科
及

格
，

其
中

二
科

為
優

異
級

考
試

科
目

。
教

育
學

院
，

大
部

 分
多

元
技

術
學

院
與

部
分
大
學
均
開
設
此
類
課
程
。

 二
、

修
讀

非
教

育
學
士
學
位
之
課
程
，
然
後
修
讀
一
年
制
學
士
後
之
教
育

證
，
書
課

程
。
大

部
分

 教
育

學
院

，
部

分
多

元
技

術
學

院
與

大
學

均
開

設
此

種
課

程
。

 ．
此
外
部
分
大
學
之

四
年

制
文

學
士

與
科

學
學

士
課

程
，

以
教

育
課

程
為
主

要
學
習
內

容
者
片
再

加

 上
教

學
．

實
習

，
亦

可
獲

得
教

師
資

格
。

第
一

一
二
即
 師

資
培
訓
之
課
程



 英
國
師
資
培
訓
之
課

程
可

分
為

養
成

教
育

f        Tn口
ia^     EdUCatiOn  ^^。

在
職

進
修
訓

練
︵
1甲

 Se卜
弋

^Ce   匕
年

仁
C□

tiO臼
  □

□
年
  □

卜
□
i□

i□
蛻
匕
 與

高
級
教
育
一

 位
等

三
類

，
茲

分
述
如
下

。

 ．
口

教
育

學
士

學
位
課
程
｜
自
一
九
七
二
年
教
育
白
書
頒
佈
後
，
大
部
分

負
責
師
資

養
成
教

育
之

 學
校

均
設

置
三

年
與

四
年

制
教

育
學

士
學

位
課

程
，

此
項

學
位

本
身

部
具

畢
業

資
格

。
只

需
學

校
向

 教
育

科
學

部
推

薦
，

即
可

獲
教

育
科

學
部

承
認

為
合

格
教

師
。

其
課

程
由

各
大

學
或

國
家

學
術

資
格

 審
查

委
員

會
審

訂
，

修
畢

四
年

制
課

程
可

獲
榮

譽
學

位
，

修
畢

三
年

制
課

程
則

可
獲

普
通

學
位

。
課

 程
雖

無
統

一
模

式
，

但
大
都
^包

括
教
育
理
論
科
目
。
教
育
專
業
科
目
。
專
職

科
目
。

與
教
學

實
習

。
 學

生
入

學
資

格
與

其
他

學
位

課
程

學
生

相
同

，
至

少
需

普
通

教
育

證
書

優
異

級
科

目
考

試
兩

科
及

格
 。

大
部

分
學

校
對

合
格
之
成
人
學
生
另
訂
特
別
入
學
安
排
。

 □
學
士
後
教
育
證
書

︵
  FOSt  GradUate   EertifiCate    in    EdUCatiOn ︶

｜
英

國
大
學
︵

含
 開

放
大

學
︶

畢
業

生
，

國
家

學
術

資
格

審
查

委
員

會
核

可
之

畢
業

生
與

同
等

學
歷

者
均

可
申

請
修

讀
 一

年
制

學
士

後
教

育
證

書
課

程
，

成
績

及
格

者
可

獲
合

格
教

師
資

格
，
若
干

大
學

與
其

他
高
等

教
育

 機
構

均
開

設
此

類
課

程
。

課
程

偏
重

新
任

教
師

所
需

之
專

業
知

能
，

包
括

教
育

與
專

業
科

目
及

教
學

 實
習

。
並

分
為

小
學

一
般

教
師

之
養

成
與

中
學

專
科

教
師

之
養

成
二

類
。

部
分

大
學

與
學

院
對

此
種

 課
程

採
三

明
治

方
式

教
學

或
作

為
四

年
制

學
位

課
程

之
一

部
分

。

 曰
非

學
士

學
位

教
育

證
書

︵
它

On-gradUate    EertifiCate     in  回
dUCat iOn ︶

｜
若
干

高

七
九



在

牢

王

 □
在

職
進

修
第

一
學

之
學

校
同

時
辦

理
全

時
或

部
分

為
普

通
教

育
學

士
與

 學
學

士
、

教
育

文
學

士
與

 實
習

教
學

。
此

種
學

位
課

 科
目

之
課

程
。

修
讀

此
類

 年
。

入
學

資
格

為
合

格
教

則
可
免
除
一
-
年
部
分
時
間

 可
申

請
入

學
。

開
放

大
學

 播
教

學
、

暑
期

學
校

與
地

 位
課

程
︵

   In-serViCe    First    DegreeS︶
｜
若

干
辦

理
．

部
分

時
簡

由
大

學
或

國
家

學
術

資
格

審
查

委
員

會
審

訂
之

 榮
饕

教
育

學
士

課
程

，
但

部
分

大
學

亦
開

設
相

當
之

哲
學

 教
育

科
學

學
士

等
課

程
。

課
程

內
容

與
養

成
教

育
有
很

大

 程
可

分
為

二
類

:
一

為
包

括
教

育
與

其
他

科
目
之

課
程

，

 課
程

需
全

時
一

年
。

並
附

加
部

分
時

間
之

學
習

，
或

以
部

 師
資

格
與

任
教

時
間

。
獲

有
教

育
文

憑
之

學
生

如
已

修
讀

 之
學

習
過

程
。

除
以

招
收

非
大

學
畢

業
生

為
主

外
，
已

獲

 開
設

之
文

學
士

課
程

，
包

括
教

育
科

目
者

，
亦

可
使
學

生

 區
導

師
之

協
．

助
修

讀
教

育
學

士
學

位
。

師
資
養

成
教

育

學
士
課

程
八

大

 學
士
、

教
育

哲

 之
不
同

，
且

無

一
為

僅
有

教
育

分
時

間
修
讀

三

 類
似
之
科
目
，

學
士
學
位

者
亦

 經
由

函
授

，
廣

 八
O

 等
教

育
學

院
除

開
設

教
育

學
士

課
程

外
，

仍
繼

續
開

設
三

年
制

證
書

課
程

，
部

分
學

校
僅

開
設

師
資

 不
足

科
目

如
數

學
、

音
樂

、
科

學
、

宗
教

科
目

、
商

業
科

目
與

補
救

教
育

所
需

教
師

等
之

證
書

課
程

 。
大

部
分

學
校

均
將

此
種

課
程

之
優

異
學

生
於

一
年

級
結

束
時

轉
入

教
育
學

士
課

程
。
學

生
入
學

資

 格
為

普
通

教
育

證
書

考
試

尋
常

級
五

科
及

格
，

但
大

部
分

學
校

尚
需

其
他

較
好

之
成

績
證

明
。

課
程

 內
容

包
括

教
育

與
專

業
科

目
，

專
職

科
目

與
教

學
實

習
。

此
種

課
程

已
逐

漸
減

少
，

對
師

資
不

足
之

 科
目

則
增

加
一

年
制

教
育
證
書
課
程
，
招
收
已
具
專
業
資
格
之
學
生
．
，
使
成

為
合
格

之
師
資

。



 口
教

育
文

憑
︵

豆
p
l
O
^
^
S
︶

｜
文

憑
課

程
亦

係
由

大
學

與
國

家
學
術
資

格
審

查
委

員
會
審

訂
，

 此
項

課
程

係
根

據
學

生
原

受
之

養
成

教
育

與
工

作
經

驗
所

設
計

，
常

需
全

時
修

讀
一

年
或

部
分

時
間

 二
至

三
年

。
教

育
高

級
證
書
，
教
育
高
級
文
憑
與
工
作
經
驗
後
證
書
課
程
亦

具
相
同

性
質
。
、

課
程
內

 容
分

為
兩

組
:
一

為
普

通
課

程
或

僅
包

括
一

門
或

多
門

理
論

科
目

如
社

會
學

。
心

理
學

、
哲

學
、

教

 育
史

等
舌

另
一

為
包

括
特

殊
專

業
性

之
科

目
如

課
程

科
目

、
特

殊
教

育
科
目

、
輔

導
與

諮
商
科

目
、

 教
育

技
術

、
初

等
或

中
等
教
育
科
目
等
。
入
學
資
格
包
括
合
格
教
師
資
格
與

教
學
經

驗
。
部
分

課
程
係

 作
為

碩
士

學
位

之
一

部
分

或
入

學
資

格
而

設
計

，
另

有
少

數
課

程
僅

招
收

大
學

畢
業

生
。

開
放

大
學

 亦
開

設
教

育
文

憑
課

程
，
供
教
師
進
修
。

 曰
再

訓
練

課
程

｜
若

干
師

資
培

訓
機

構
開

設
一

年
期

之
再

訓
練

課
程
，

包
括

數
學

、
物
理

、
工

 藝
、

設
計

與
技

術
等

供
其
他
科
目
合
格
教
師
修
讀
方
以
獲
得
第
二
專
業
資
格

。
．
此

項
課
程
通

常
屬
養

 成
階

段
之

課
程

。
修

讀
此

種
課

程
之

學
生

如
係

未
就

業
之

新
進

合
格

教
師

或
未

具
法

定
資

格
滿

三
年

 之
教

師
，

可
申

請
公

費
補

助
。

凡
教

師
不

足
之

科
目

均
可

開
設

此
種

課
程

，
以

培
訓
所

需
之

師
資
。

 凹
證

書
課

程
｜

此
為

進
一

步
專

業
進

修
之

課
程

，
多

為
一

學
期

之
全

時
進

修
學

程
，

如
以

部
分

 時
間

方
式

進
修

則
需

時
二

年
。

修
業

期
滿

成
續

及
格

者
由

學
校

發
給

結
業

證
書

。
部

分
大

學
亦

對
其

 他
學
校
開
設
之
專
業
進
修
證
書
︵
  Cert它

了
ate     Of    FUrther    PrOfessiOnal    StUdies    ︶

或
補

 助
證

書
︵

 
 
 
S
U
p
p
l
e
m
e
n
t
a
r
y
 
 
 
E
e
r
t
i
f
i
C
a
t
e
 
︶

課
程

予
以

審
訂

認
可

，
以

提
高

其
學

術
地

位
與

水
準

。

 囿
初
任
教
師
之
訓

練
︵

守
邑

。
氏

O
n
 
 
 
T
r
a
i
n
i
尼

 
︶

｜
教

師
初

任
職
時
需
繼

續
接
受

訓
練
方
並
非

 由
於

養
成

教
育

不
足

，
而

是
若

干
問

題
必

須
俟

教
師

任
教

後
始

能
體

認
。

必
須

繼
續

接
受

訓
練

以
解

八
一



八
二

 泱
面

臨
之

間
題

。
政

府
規

定
教

師
初

任
第

一
年

申
有

四
分

之
一

時
間

可
以

休
假

方
式

參
加

進
修

，
費

 用
由
學
校
負
擔
，
目
前

約
八

0
｜

九
O
%
N
新

進
教

師
可

參
加

此
項

進
修

，
此
種
進

修
可
在
任

教
學

 校
進

行
，

或
入

師
資

培
訓
機
構
參
加
講
習
。

三
/
高

級
教

育
學

位
課

程

 高
級

教
育

學
位

課
程

分
為

兩
級

，
一

為
碩

士
學

位
課

程
，

為
較

榮
譽

學
士

學
位

高
一

層
次

之
進

 修
與

研
究

課
程

，
全

時
修

讀
至

少
一

年
，

如
以

部
分

時
間

修
讀

則
需

二
至

三
年

。
一

為
博

士
學

位
課

 程
，

亦
係

在
榮

譽
學

士
學

位
之

後
再

從
事

全
時

研
究

至
少

二
年

至
三

年
，

若
干

大
學

與
國

家
學

術
資

 格
審

查
委

員
會

允
許

學
生

以
部

分
時

間
研

究
方

式
完

成
學

業
，

修
業

時
間

至
少

四
年

。
亦

可
以

全
時

 與
部

分
時

間
綜

合
方

式
完

成
學

業
。

無
論

修
讀

碩
士

或
博

士
學

位
最

好
能

有
一

年
之

全
時

學
習

與
研

 究
，

但
由

於
教

師
受

進
修

名
額

之
限

制
，

多
係

採
部

分
時

間
方

式
參

加
進

修
。

 教
師

修
讀

高
級

學
位

並
不

限
於

教
育

，
其

他
如

藝
術

。
科

學
與

社
會

科
學

等
均

可
修

讀
。

惟
修

 讀
高

級
教

育
學

位
常

要
求

需
有

若
干

年
之

教
學

經
驗

或
其

他
有

關
之

經
驗

，
如

成
人

教
育

、
教

育
行

 政
、

教
育

心
理

學
研

究
等

工
作

經
驗

。
與

其
他

高
級

學
位

比
較

，
高

級
教

育
學

位
之

成
長

較
為

緩
慢

 方
教

育
學

士
學

位
課

程
之

擴
增

將
促

使
修

讀
高

級
教

育
學

位
課

程
人

數
之
增

加
。

 教
育

碩
士

學
位

課
程

偏
重

理
論

與
專

業
之

研
究

，
入

學
資

格
除

需
教

學
或

其
他

教
育

工
作

經
驗

 外
，

尚
需

具
有

榮
譽

學
士

學
位

之
資

格
，

末
具

學
士

學
位

但
有

教
育

文
憑

者
亦

可
申

請
入

學
。

若
干

 大
學

尚
另

訂
入

學
資

格
。

教
育

碩
士

課
程

與
其

他
碩

士
課

程
一

樣
分

為
修

讀
課

程
與

研
究

二
類

。
前



/人

 者
需

參
加

上
課

與
研

討
會

，
並

按
時

繳
交

報
告

與
其

他
作

業
。

課
程

內
容

 在
指

導
下

，
選

讀
其

他
有

關
之

科
目

，
包

括
專

業
性

與
基

本
理

論
性

之
科

 導
教

師
之

指
導

下
對

某
一

特
別

問
題

進
行

研
究

，
但

亦
需

參
加

少
數

之
課

 修
讀

課
程

之
學

位
稱

為
教
育
碩
士
︵
旨
。
匕
d
．
︶
，
研
究
課
程
之
學
位
稱

 ︶
。

修
讀

教
育

碩
士

課
程

學
生

成
績

之
考

查
係

以
課

程
作

業
成

續
與

考
試

 合
計

算
。

修
讀

研
究

課
程

者
則

以
研

究
論

文
成

績
與

口
試

成
績

為
主

，
成

 博
士
學
位
稱
為
哲
學
博
士
︵
P
h
。
D
。
或
D
．
P
h
匕
︶
其
課
程
常
需
較
長
時

 具
有

榮
譽

學
士

學
位

或
教

育
碩

士
學

位
者

。
若

干
大

學
與

其
他

高
等

教
育

 士
課

程
，

選
擇

成
績

優
異

者
轉

入
博

士
課

程
。

博
士

課
程

雖
以

研
究

為
主

 之
講

授
。

學
生

成
績

之
評

定
主

要
以

論
文

與
口

試
成

績
為

依
據

，
成

績
及

 術
資

格
審

查
委

員
會

頒
授
學
位
。

 除
核

心
科

目
外

，
學

生
可

 目
。

研
究
課

程
則

係
在
指

 室
學
習

。
大

部
分
學

校
將

 為
哲

學
碩

士
︵

匡
．
P
h
i
l
.

 成
績
，

以
及
論

文
成

績
綜

 績
及
格

者
部

頒
予

學
位

。

 間
修
讀

，
招

收
之
學

生
為

機
構

多
先

讓
學
生

修
讀
碩

 ，
但
仍

需
參

加
有

關
課

程

格
者
部

由
大

學
或
國

家
學

第
四

節
夾
俾

六
文
生

師
資

之
培

訓

 根
據

全
國

教
師

培
訓

顧
問

委
員

會
一

九
五

四
年

第
四

號
報

告
之

建
議

，
擬

擔
任

特
殊

學
校

之
教

 師
，

除
在

一
般

學
校

之
經

驗
外

，
應

接
受

全
時

之
特

殊
教

育
專

業
訓

練
。

因
此

，
除

少
數

例
外

，
特

 殊
．
學
校
之
教
師
除
需
具
有
合
格
教
師
之
身
分
外
片
亦
需
具
特
殊
教
育
專
業
知
能
。
擔
任
盲
聾
學
生
之
教
師

 除
具

教
師

資
格

外
，

尚
需

在
任

教
三

年
內

獲
得

專
業

教
師

之
資

格
。

此
種

專
業

資
格

之
課

程
需

一
年

 全
時

在
職

進
修

。
盲

人
師
範
學
院
與
耳
聰
師
範
學
院
之
證
書
課
程
係
以
部
分

時
間
在

職
進
修
完

成
。
曼



八
四

 徹
斯
特
大
學
之
聽
覺
學

系
︵

De^^rt弓
ent    Of卜

Udiology︶
開

設
四

年
制
耳
聰

研
究
、
師

資
養
成

 與
特

別
專

業
資

格
訓

練
之

綜
合

性
學

士
學

位
課

程
。

心
理

殘
障

學
生

所
需

師
資

則
係

由
教

育
學

院
或

 大
學

之
教

育
學

系
提

供
一

年
之

研
究

所
程

度
課

程
及

三
或

四
年

之
大

學
師

資
養

成
課

程
培

育
。

此
種

 課
程

除
一

般
師

資
課

程
外

，
尚

包
括

特
殊

教
育

課
程

與
在

特
殊

學
校

教
學

實
習

。

 若
干

學
校

亦
提

供
範

圍
廣

泛
之

在
職

進
修

課
程

，
供

已
獲

特
殊

教
育
證

書
在

職
之
教

師
或
準

備

 轉
任

特
殊

教
育

之
教

師
修

讀
。

課
程

包
括

一
年

全
時

課
程

與
短

期
課

程
。

其
內

容
有

專
為

培
養

特
殊

 殘
障

科
目

專
門

教
師

之
課

程
，

亦
有

培
養

可
擔

任
一

般
特

殊
教

育
教

師
之

一
般

性
課
程

。

 目
前

除
倫

敦
大

學
教

育
學

院
之

兒
童

發
展

學
系

開
設

證
書

課
程

培
訓
教

育
失

常
、
不

良
適
應

、

 身
體

殘
障

與
盲

聾
．

教
育
特
殊
師
資
外
，
尚
有
卅
所
學
院
與
教
育
學
系
提
供
一

年
制
課
程

培
訓
類

似
師

 資
。

第
 
節

 師
資
培
訓
，

 英
國

師
資

培
訓

機
構

雖
多

，
課

程
種

類
亦

複
雜

，
但

在
師

資
培

訓
機

構
方

面
可

歸
納

為
大

學
教

 育
學

系
與

其
他

師
資

培
訓

機
構

二
類

，
在

課
程

方
面

可
分

為
學

士
後

課
程

與
學

士
課

程
二

種
。

近
廿

 年
來
師
資
培
訓
人
數
里
先
增
後
減
之
趨
勢
。
從
下
表
可
看
出
英
國
師
資
培
訓
人
數
至
一
九
七
0
年
時

 達
到
最
高
岑
方
新
生
入

學
人

數
達

．
到

五
三

、
0
0
0
人

，
就

學
人

數
達

一
三
0
、
六

0
0
人

，
畢
業

 人
數
達
四
一
、
八
0
0
人
。
此
後
培
訓
人
數
郎
開
始
減
少
，
至
一
九
八
三
年
新
生
入
學
人
數
減
為
一

 九
、

九
0
0
人

，
就

學
人
數
減
為
三
七
、
六
0
0
人
口
畢
業
人
數
減
為
一

七
、
五

0
0
人
。

如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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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六

 九
六
五
年
容
量
與
一
九
八
三
年
容
量
比
較
，
入
學
人
數
減
少
五
0
%
，
就
學

人
數
減

少
五
七
%
，

畢

 業
人

數
減

少
三

二
%
。

從
表

中
資

料
亦

可
看

出
大

學
教

育
系

係
以

辦
理

學
士

後
之

課
程

為
主

，
其

他

 師
資
培
訓
機
構
則
以
辦
理
學
士
課
程
為
最
多
。
以
整
體
言
學
士
課
程
約
佔
七
0
%
，
學
士
後
課
程
約

 佔
三
0
%
。
惟
此
處
所
指
學
士
後
課
程
僅
屬
教
育
文
憑
與
證
書
課
程
，
教
育
碩
士
與
博
士
課
程
尚
未

 包
括

在
內

。

第
六
節

 
大

學
教

育
學

系
畢

業
生

之
出

路

 英
國

師
資

教
育

大
學

委
員

會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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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對
一
九

八
三

至
八

五
年

大
學

教
育

學
系

畢
業

生
之

就
業

與
繼

續
進
修

情
形
進
行

調
查
，

 其
調

查
結

果
列

如
下

表
。

以
一

九
八

五
年

資
料

而
言

，
畢

業
生

申
在

英
國

獲
得

教
職

者
佔

七
五

^
 
h

 繼
續
全
時
進
修
者
佔
二
%
，
在
海
外
擔
任
教
職
或
其
他
工
作
者
佔
四
%
，
在
英
國
擔
任
非
教
職
工
作

 但
仍
尋
覓
教
職
者
0
、
六
%
，
末
就
業
但
仍
尋
覓
教
職
者
佔
四
。
二
%
。
由

於
個
人

原
因
延
緩
擔

任

 教
職
者
佔
『
、
七
%
，
不
屬
於
以
上
各
類
者
佔
一
、
五
%
，
無
任
何
消

息
者
佔
七

、
三
%
。
從

表
中

 資
料

可
見

英
國

每
年

大
學

教
育

系
畢

業
生

就
業

情
形

均
相

當
良

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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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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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
包
無
任
何
消
息

口
八

吱
末
就
業
但
仍
尋
覓
教
職

七
九

 四
．
二

兀
不
屬
於
以
上
各
項

色
由

於
個

人
原

因
延

緩
擔

任
教

職
 
 
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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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在

英
國

擔
任

非
教

職
但

仍
尋

覓
教

職
一

六
 
一

 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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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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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 o．
九

叱
在

英
國

擔
任

非
教

職
但

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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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覓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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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三
0
一

 
四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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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英
國
擔
任
教
職

一三二四九
 七
四
．
六

工
繼
續
全
時
進
修
或
研
究

九
八

五
年

九
八

四
年

人
數

%

料
來
源
:
英
國
師
資
教
育
大
學
委
員
會
調
查
報
告

八
七


